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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/2021_2022__E8_B5_A3_E

5_B7_9E_E5_B8_82_E6_c41_63728.htm 赣州市积极探索“三项

创建”新路子，对村建资金的使用首次采用项目管理的办法

。日前，赣县吉埠镇水南生态小康村、大余县新城镇水南新

村等首批9个中标项目正式亮相，成为该市“三项创建”工作

的一大亮点，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。 为集中力量打造一批“

亲民、为民、富民”品牌，保证村建资金项目管理制的严密

性、科学性，赣州市从市计委、财政、建委、规划、民政等

单位抽调6名专家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 上报的19个小康村基础

设施建设和为农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重点项目进行了封闭匿名

评审，选出9个中标项目。这些中标项目将获得扶持资金约10

万元，同时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按照1∶1比例配套，乡镇

财政也要按一定比例配套资金。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没有落实

配套资金的，将取消中标项目扶持。该市市委组织部、村建

办、财政局将全程监督中标项目的实施，按项目进度先拨

付50％扶持资金，余下50％待项目竣工、按项目书要求验收

合格及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配套资金下拨后，再拨付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